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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 

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二届会议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13 日，马德里 

议程项目 14 

其他事项 

  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 

  主席的提案 

  决定草案 -/CMA.2 

  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承认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缔约方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时，

应当尊重、促进和考虑它们各自在人权、健康权、土著人民权利、当地社区权

利、移民权利、儿童权利、残疾人权利、弱势人口权利、发展权、以及性别平

等、妇女赋权和代际公平方面的义务， 

 回顾《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和第四条第三款， 

 鼓励缔约方利用 2020 年的机遇，思考以尽可能大的力度来应对解决气候变

化问题的紧迫性，以期实现《巴黎协定》第二条和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长期目

标， 

 回顾第 3/CMA.1 号决定， 

1. 欢迎第 -/CP.25 号决定；1 

2. 关切地注意到全球气候系统的状况； 

  

 1 总决定标题为“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建议由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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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识到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行动如果以现有的最佳科学为基础，并根据新

的发现不断重新评估，则是最有效的； 

4. 确认加大力度和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迫切性与日俱增； 

5. 再次严重关切地强调，迫切需要解决以下两者之间存在的重大差距：一是缔

约方就 2020 年之前全球温室气体年排放量所作减缓努力的总合效果，二是与把

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明显低于工业化前水平 2℃之内并为将温升限制在工业化前

水平 1.5℃而努力相符的总合排放路径； 

6. 回顾每个缔约方的连续国家自主贡献将比该缔约国当时的国家自主贡献有所

进步，并反映其尽可能大的力度，同时体现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

考虑不同国情； 

7. 又回顾第 1/CP.21 号决定第 23 和第 24 段所载对缔约方的请求，并敦促缔约

方考虑上文第 5 段所述差距，以期在回应这一请求时体现其尽可能大的力度； 

8. 提醒尚未根据第四条第二款和第 1/CP.21 号决定第 22 段通报国家自主贡献

的缔约方进行通报； 

9. 重申大力鼓励缔约方提供第 4/CMA.1 号决定附件所述促进国家自主贡献清

晰、透明和可理解所需的信息； 

10. 回顾第 1/CP.21 号决定第 25 段所述请秘书处编写一份综合报告的要求，并

请秘书处向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2020 年 11 月)提供该报告； 

11. 再次邀请各缔约方按照《巴黎协定》第四条第十九款，在 2020 年之前通报

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2 

12. 鼓励缔约方根据第 9/CMA.1 号决定尽快提交第一次适应信息通报，以便及

时向第一次全球盘点提供投入； 

13. 呼吁缔约方参与适应规划进程和行动的实施，包括根据《巴黎协定》第七条

第九款制定或加强相关计划、政策和(或)贡献，以期继续朝着加强适应能力、提

高复原力和降低气候变化脆弱性的适应全球目标取得进展； 

14. 请适应委员会考虑审查在实现全球适应目标方面取得的总体进展的办法，并

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反映这一审议的结果； 

15. 强调必须履行《巴黎协定》下有关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承诺，以满

足发展中国家的减缓和适应需要和优先事项； 

16. 促请发达国家缔约方继续履行在《公约》下的现有义务，为协助发展中国家

缔约方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并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提供或继续提供这种

支持； 

17. 回顾逐步扩大提供资金时应力求在适应和减缓之间实现平衡，同时考虑到国

家驱动的战略，以及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优先事项和需要，特别是那些尤其容易

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并具有重大能力限制的缔约方，如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同时考虑到需要提供公共资源和赠款用于适应； 

  

 2 第 1/CP.21 号决定，第 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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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注意到上文第 10 段所述将由秘书处开展的活动所涉估计预算问题； 

19. 请秘书处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开展本决定所要求的行动。 

     


